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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推動房產稅進展及對經濟社會可能影
響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明澤主稿 

 

中國大陸自 1986年即發布房產稅相關政策，目前僅有上海、重

慶、寧夏自治區進行試點。短期其房產稅稅率會以交易價格或

原值餘額作為計稅依據，未來目標或以市價進行課稅。 

2018 年「兩會」期間，人大會議可能通過房產稅相關法律，未

來將由地方政府視實際情況決定具體方案，逐步實施。 

可能影響包括健全稅制、提高房屋炒作成本、加速房市泡沫破

滅等；但因採逐步推動，且稅率相對較低，應不致造成房價大

幅崩跌。 

 

（一）前言 

    房產稅是以房屋為課稅標的，依房屋的現值或租金收入為課稅依據，

向產權所有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事實上，1986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已公

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並原訂 10月 1日正式實施，但因

反彈聲浪太大而未全面上路，直到 2011 才由上海和重慶進行試辦。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房產稅議題再次被提出，並被要求加快立

法工作、在適當時機推出。2015 年十二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中將房

地產稅法納入，預計 2018年 3月的人大會議通過。「十九大」後，中國大

陸財政部長肖捷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明確未來房產稅將會

按房屋評估值徵收，且會依據「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原則，

觀察家認為房產稅可能在這 1、2年便會實施。2017年 10月 12日寧夏回

族自治區政府發布修正的「房產稅實施細則」，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執行，

為繼上海、重慶兩地之後，第 3個實施房產稅的地區。 

 

（二）實施地區的房產稅內涵 

    2011年 1月 27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上海市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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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稅試點的暫行辦法」，規定從 1月 28日起對上海居民家庭新購第二套

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購住房徵收房產稅，計稅的依據為參照

應稅住房的房地產市場價格確定的評估值，試點初期以應稅住房的市場交

易價格作為計稅依據，房產稅暫按應稅住房市場交易價格的 70%計算繳納。

稅率暫定為 0.6％，但應稅住房每平方米市場交易價格低於上海市上年度

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銷售價格 2倍（含）者，稅率暫減為 0.4%。 

    同日，重慶市政府宣布將進行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從 1 月 28

日開始向個人房產徵收房產稅，重慶主城 9區中，個人擁有的獨棟別墅、

個人新購的高檔住房（建築面積交易單位達上 2年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築面積均價 2倍

【含】以上的住房）和在重慶市同時無戶籍、無企業、無工作（三無）的個人新購

的第 2套房子，將被徵收房產稅，其稅率為平均價格 3倍以下者為 0.5%，

3-4 倍者為 1%，4倍以上者為 1.2%，在重慶市三無的個人新購的第 2 套

房（含第 2套）以上的普通住房，稅率統一都是 0.5%。 

    經過 6年後，2017年 10月 12日寧夏自治區宣布自 2018年 1月 1日

起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包括各類開發區、各類園區）範圍內徵收房產

稅。房產稅依照房產原值一次減除 30％後的餘值計算繳納者，稅率為 1.2

％，而出租者以房產租金收入為房產稅的計稅依據，稅率為 12％。 

    由上述的內容可以看出，上海、重慶和寧夏的房產稅內涵有很大的不

同。首先是課稅對象的不同，上海主要是針對第 2套以上或非上海居民的

新購住房課稅，而重慶則重點在於高級住宅和三無個人新購的第 2套房，

且均無針對出租房課以租金收入之房產稅，具有相當的試點特色，比較接

近打擊投機與課奢侈稅，而寧夏則較接近 1986年所公布之房產稅暫行條

例之精神。其次是計稅依據的不同，上海與重慶均是房產的交易價格，當

條件成熟後改以房產評估值為計稅依據，而寧夏則是以房產原值計稅，上

海與寧夏均對計稅價格有所抵減，上海為交易價格之 70％，寧夏則為原

值減除 30％計稅。最後是稅率的不同，上海低房價高低稅率在 0.4％至 0.6

％之間，而重慶亦是依房價為平均價格之倍數分別設在 0.5％至 1.2％之間，

寧夏則是以自住與出租分別設定為原值減除 30％後餘值的 1.2％，和租金

收入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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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產稅之影響 

    雖然房產稅政策自 1986 年公布，但直到現在真正實施的地方只有 2

個直轄市與 1個自治區，最主要的原因除民眾反彈外，地方政府的不配合

態度亦是原因之一。因為地方政府官員能以低價獲得房產，是其職位的一

項重要附帶利益，也是獎勵支持者的工具（明報新聞網，2017.3.20）。另外，準備

工作尚未充分也是房產稅難以全面推動的原因。因為要向房產所有者按其

房產的價值徵稅，則政府本身必須擁有房產所有者與市場交易價格的完整

紀錄，但直到 2014年中國大陸才發布法令要求建立房產登記制度，2015

年開始實施。而且許多地方政府官員可能被迫披露他們利用不法或貪腐手

段所獲得的房產，且為這些房產繳納房產稅，配合意願更低。 

    然而，在中央要求積極推動房產登記制度與習近平上臺極力打擊貪腐

後，上述障礙相當程度已有所消除。2016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習

近平說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使得這一年來中國大陸大

量推出打房政策，氣氛上對開徵房產稅愈來愈有利。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

略研究院、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於 2017年 12月共同發布「中

國住房發展報告 2017-2018」，也建議 2018年將房產稅納入立法議程；「十

九大」後財政部長肖捷的談話也意指立法可能很快會通過，房產稅實施的

時程應不遠了。 

    中國大陸若正式課徵房產稅，可能造成的影響如下： 

     1.健全稅制：中國大陸目前主要的稅種多為間接稅，直接稅的部分較

少，若課徵房產稅可以提高直接稅比重，有助於健全其稅制。 

     2.提高房屋炒作成本：中國大陸房地產炒作造成資產泡沫的問題一直

是官方揮之不去的惡夢，2016年 10月以來中國大陸實施非常嚴格的打房

措施，但多是短期行政手段，而非體制面的經濟手段。課徵房產稅有助於

提高房產持有成本，或能降低炒作誘因。 

     3.健全房產市場：房產之需求有雙重性，即是必需品，亦可作為投機

品，當前中國大陸房市投機意味相當濃，課徵房產稅可降低投機需求，但

不致大幅減少必需品的剛性需求，有助於將房產市場導向以自住為主的必

需品需求。 



1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7.12 

    然而，課徵房產稅亦可能加速房市泡沫的破滅，而造成金融風險。由

於過去幾年房市大漲，居民為購買房造成中長期貸款大幅增加。根據 BIS

的統計，中國大陸的居民債占 GDP的比重由 2006年第 1季的 11.5％大幅

上升至 2016年第 4季的 44.4％，增加約 3倍左右，成長速度相對於企業

債與政府債務均較快。當房市泡沫破滅，可能造成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大增，

造成金融風險，甚至危及其經濟穩定。但若依中國大陸目前規劃，推動時

程應是循序漸進，且尚未依真正的市場交易價格課稅，稅率亦相對較低的

情況下，對中國大陸房市衝擊應不致太大。如中國大陸學者樊綱就指出房

產稅應該徵收 3-4％才能有抑制房價作用（大紀元時報，2017.2.6）。另外，上海

與重慶自 2011年進行房產稅試點後，其房價並未顯著下降，如上海 2011

年 1月之平均房價為 25,285元人民幣/平方米（以下同），重慶為 7,103元，

而 2017年 11月時上海為 52,637元，重慶則為 10,273元，均大幅上漲。 

 

 

 

 

 

 

 

 

 

 

 

 

 

 

 

 

 


